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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戛镇人民政府文件

勐政复﹝2020﹞19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勐戛镇人民政府关于大新寨村集体经济组织
股权量化股权量化实施方案
(草案)的批复

大新寨村委会：
你们上报的《勐戛镇大新寨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股权量化实施方案（草案）》已收悉。经勐戛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议，同意你们上报的实施方案（草案）。

你们须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内容及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，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进度要求全面须于2020年10月15日前完成认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，确保我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顺利进行。
特此批复。
勐戛镇人民政府

2020年8月17日
 勐戛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17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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